保险经营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退出审批
1.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开办外汇业务

	项目名称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开办外汇业务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汇发[2002]95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03]118号；

4.《国家外汇管理关于简化对保险机构外汇业务审核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85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上级保险经常机构出具的、授权其经营外汇业务和承诺其资金风险最后清偿的文件；

2.开办外汇业务申请书（包括业务需求、人员配置、营业场所和设施等情况）；

3.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保监会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5.外汇业务人员的名单、履历；

6.与申请外汇业务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外汇资金管理制度；

7.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备注
	1.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及该分支机构均经过保监会批准从事保险业务；

2.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已经获得外汇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3.所属保险公司授权该分支机构开办外汇业务，并对承诺其资金的最后清偿；

4.内控和资金管理制度必须包括严格的授权、复核制度以及外汇合规一审核等相关内容；

5.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一律不得从事外汇投资业务；

6.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不得超过其上级公司现有的业务范围；

7.分支局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审核公司提交的证明文件，对没有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授权文件的，不予考虑其外汇业务申请；缺少其他材料的，应及时通知补交。同时，应当充分研究该公司开办外汇业务的可行性，考察该公司业务经营、场所设备和工作人员情况；

8.未获得外汇局颁发《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可以作为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本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外汇保险业务展业代理人，代签外汇保险合同，但不得代收代付外汇保险项下各项外汇资金，相关外汇保险费必须直接汇入其代理机构的外汇账户。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保险经营机构重新核准外汇业务

	项目名称
	保险经营机构重新核准外汇业务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汇发[2002]95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03]118号；

4.《国家外汇管理关于简化对保险机构外汇业务审核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85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继续经营外汇业务的申请书；

2.近3年的外汇业务经营和财务情况报告；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外汇资本金或外汇营运资金的审计报告；

4.原《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5.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还需提供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同意其继续经营外汇业务的授权书，该授权书可代替上列“第3条”要求的审计报告；

6.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备注
	1.保险经营机构遵守各项外汇管理法规，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报送各项管理信息，进行国际收支申报，接受外汇局检查；

2.经营期内没有受到外汇局或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公司法定代表人无刑事违法行为；

3.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应当经过处罚部门认可其违规行为得到改正、经济处罚已经完成。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保险经营机构申请终止经营外汇业务

	项目名称
	保险经营机构申请终止经营外汇业务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汇发[2002]95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03]118号；

4.《国家外汇管理关于简化对保险机构外汇业务审核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85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终止外汇业务的申请书（包括申请终止外汇业务的原因）;
2.外汇资产清理报告（包括外汇债权债务处理方案等）;
3.《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近3年本外币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
5.董事会或上一级保险经营机构签署的同意其终止外汇业务的文件;
6.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备注
	1.终止外汇业务理由合理、充分。
2.公司管理层或上级公司同意其终止外汇业务;
3.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完善，并经过保监会认可。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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